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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湖南银利来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唐国生 从2004年2月

起，漆建国采取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包银利来公司的建筑工

程，每项工程待银利来公司验收合格后将款划给漆建国，再

由漆建国按工日并扣除5%的劳心费后分配到每个民工，日工

资29.7元。原告漆建国所组建的建筑务工队已有几年时间，务

工队人员经常保持有十几人以上。既无营业执照，又未依法

登记，属非法用工。唐国生2004年正月16日参加漆建国的务

工队，在拆除一栋旧厂棚时不幸从房顶摔下受伤，祁阳县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确认唐国生和漆建国建筑务工队的劳动关系

，认定唐国生所受之伤为工伤，漆建国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

行政复议。永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六级伤残。祁

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由漆建国一次性赔偿唐国生各种损

失共计72455元，在漆建国无能力赔偿时，由银利来公司承担

。对此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 被告的各项损失

共计82351.45元，由原告漆建国负责赔偿，原告湖南银利来粮

油实业有限公司对原告漆建国承担的上述赔偿款负连带责任

。 [二审判决] 被告的各项损失共计82351.45元，由原告漆建国

负责赔偿，原告湖南银利来粮油实业有限公司在47988.75元范

围内对唐国生承担责任。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两个

焦点问题： 1、本案纠纷的法律性质问题。 原告方提出本案

应属人身损害赔偿而非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漆建国组建的建筑务工队已有几年时间，务工队人员



经常保持有十几人以上，被告唐国生从2004年2月起在此务工

队工作，接受漆建国的安排，服从其管理，从而获取劳动报

酬，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被告的损伤发生在原告

漆建成国承包的建筑工地上，系工作时间内形成的急性伤害

，符合工伤的时间、空间、职务特征，且唐国生受伤后选择

工伤赔偿救济途径，祁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确认唐国生和

漆建国建筑务工队的劳动关系，认定唐国生所受之伤为工伤

，漆建国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应

视其已认可该工伤认定决定，因此本案应定性为工伤事故损

害赔偿。一、二审对此认定一致。 2、法律适用问题。 （1）

对原告漆建国的法律适用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

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

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

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

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第二

款“⋯⋯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

的有关规定处理”的规定，漆建国所组建的建筑务工队是未

依法登记的单位。关于职工的名词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本条例所称职工，是指与用人

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

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所以被告唐国生应属漆建国建筑

务工队的职工，据此，对原告漆建国应适用《非法用工单位

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一、二审对此意见一致。 （2

）对原告银利来公司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

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



适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

、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另有规定的

，适用其规定。”建筑安全未作特别规定，应当适用该法。

遂根据该法第八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

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

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

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判

决原告银利来公司对原告漆建国承担的赔偿款负连带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不适用于

劳动争议案件。银利来公司未直接与发生劳动关系，不是唐

国生的用工主体，在工伤认定的过程中，也未作为当事人参

与工伤认定程序，《职工工伤认定决定》也没有赋予银利来

公司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于工伤认定的过程

和结果银利来公司处于完全被动承受的地位。《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均未规定应

由发包方的银利来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且工伤事故一次

性赔偿的结果与与基于雇员人身损害赔偿对于损失的计算存

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判决由银利

来公司对漆建国所承担的工伤事故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有失

公平。 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

通知第四条即“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

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

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

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因事故发生在2005年2月15日之前，

而该通知于2005年2月15日下发，应不具朔及既往的效力，银

利来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用工主体的责任。为避免诉累及



保护被告的利益，可考虑由银利来公司按照雇员损害赔偿的

相关规定承担发包人的责任。银利来公司作为发包人，对承

包人漆建国的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审查不来，将工程包给了

漆建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对唐国

生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该责任的承担不能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来计算损失，而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

条第一、二款、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条

之规定来确定其责任和损失。据此，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

部分适用法律不当，改判原告湖南银利来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在47988.75元范围内对唐国生承担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